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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中小學國際教育-東區校長培力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 透過教育部國際教育之推動，分區辦理培力課程以精進校長專業知能及帶

領全校教師透過多元教學方式，使學生成為具有國家意識之全球公民。 

二、 提升校長國際教育領導與推動能力，於學校實務上以學生為出發點，帶領

教師進行專業發展，進而提升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學成效。 

貳、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參、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肆、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伍、 辦理日期與時間：112年9月26日(星期二)上午8:30-12:10 

陸、 辦理地點：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A207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永安街100號) 

柒、 參與人員：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1-3位 

二、 請國教署及東區(基隆市、宜蘭縣、臺東縣、花蓮縣)每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推薦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3-5人參加 

捌、 報名方式： 

一、 請東區(基隆市、宜蘭縣、臺東縣、花蓮縣)每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於112

年9月13日(星期三)前逕至線上表單: 

https://forms.gle/D4QqGJVmeKz2tCSg9填寫推薦表。 

二、 一律採線上報名；被推薦者請於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2年9月19日）逕至

線上表單：https://forms.gle/6L5LNGnTwXj12Uag8填妥報名資料。研習完

成後，承辦單位會協助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研習時數。 

玖、 經費與差假： 

一、 經費：本工作坊之教材、膳食經費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編列支

應。 

二、 差假：參加「112年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培力」請惠予公(差)假登記，所

遺課務以公假排代，並依規定由服務單位或地方國際教育推動經費支給差

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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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校長培力課程內容： 

 

 

  

課程單元 課程大綱 時間 演講者 

I. 國 際 教 育 政
策：中央、縣
市與校本特色 

1 盤點與整合中央國際教育政策
與地方主管機關國際教育政策 

2 對焦校本特色與中央、地方國
際教育之理念與策略 

3 如何將政策、資源與學校特色
整合 

60分鐘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潘道仁退休校長 

II.建構國際教育
體制、團隊與
課程特色：校
內與社區資源
整合 

1 建置國際教育校內體制 
2 成立並激勵國際教育團隊 
3 統整校本(特色)課程與國際
教育 

4 整合校內外相關計畫資源與
國際教育相輔相成 

III.校長實務分
享 

1 中央與地方之國際教育政策轉
化 

2 將政策、資源與學校特色進行
整合 

3 爭取中央、地方、社區、家長
資源支持國際教育 

60分鐘 

國小組: 
臺東市富山國小 
廖偉民退休校長 
 
國中組: 
花蓮縣國風國中 
劉文彥校長 

1 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策略制定 
2 學校環境、人力資源盤點 
3 學校內國際教育推動團隊形成
與運作？ 

4 如何整合校內計畫、資源與國
際教育計畫實例分享。 

5 推動國際教育對學生國際學
習及學校風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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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活動議程：  

時間 研習主題/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40 10 人員報到 
國立中正大學團隊 

國立東華附小 

08：40-08：55 15 
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培力 

開場致詞 

國教署代表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長官 

國立中正大學團隊 

國立東華附小 

08：55-09：00 5 大合照 

09：00-10：00 60 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培力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潘道仁退休校長 

10：00-11：00 60 
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培力典範分享-

國小組 
臺東市富山國小 
廖偉民退休校長 

11：00-11：10 10 茶敍休息 國立東華附小 

11：10-12：10 60 
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培力典範分享-

國中組 
花蓮縣國風國中 
劉文彥校長 

12：10-12：20 10 綜合座談 

國教署代表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長官 

國立中正大學團隊 
國立東華附小 

12：20- 上午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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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其他： 

一、 業務分享共備工作坊議程： 

時間 研習主題/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3：00-13：15 15 業務分享共備工作坊人員報到 
國立中正大學團隊 

國立東華附小 
 

13：15-13：25 10 業務分享共備工作坊開場致詞 

國教署代表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國立中正大學團隊 

國立東華附小 

 

13：25-13：30 5 大合照  

13：30-14：00 30 中程計畫宣導 國教署代表  

14：00-15：30 90 

 國際教育工作與任務推展經驗分享 

(1)國際教育課程發展 

(2)教師國際教育培力研習 

(3)國際教育國際交流 

(4)國際教育學校國際化 

(5)國際教育詢及輔導 

(6)國際教育社群 

(7)其他(地方優勢、特色或創意方案

之工作項目) 

花蓮：東華附小 

臺東：富山國小 

基隆：百福國中 

宜蘭：北成國小 

東區教育部主管學

校-宜蘭高商 

5區每區分

享 15 分 鐘

+QA2.5分鐘 

15：30-15：45 15 茶敍休息 東華附小 

15：45-16：45 60 

靜態攤位展覽(研討交流) 

(1)課程發展與教學  

(2)國際交流 

(3)學校國際化 

(4)縣市特色 

各縣市2版  

16：45-17：00 15 綜合座談 

國教署代表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國立中正大學團隊 

國立東華附小 

 

17:00- 賦歸 

二、 會議場地將保持通風並開啟對外門窗，並妥適安排研習課程座位距離。 

三、 為落實環保，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四、 校長全程參與校長培力核予3小時，全程參與校長培力與工作坊核予6.5小

時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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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聯絡人：張明玥
電　話：(04)-3706-1104
電子郵件：e-1422@mail.k12ea.gov.tw

受文者：花蓮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8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原字第1120120709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120709CA0C_ATTCH4.pdf)

主旨：檢送本署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112年中小學國際教育-

東區校長培力實施計畫」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正大學112年9月5日中正教育字第1122600588號

函辦理。

二、旨揭培力研習訂於112年9月26日（星期五）假國立東華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辦理，請貴府惠予推薦3至5位所轄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參加，並於112年9月13日

前逕至https://forms.gle/D4QqGJVmeKz2tCSg9填寫推薦

表。

三、如有疑義，請逕洽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邱鳳蘭助理

或林育凡助理（電話：05-2720411轉26257或26258）。

正本：基隆市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副本：國立中正大學、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含附件)、本署原特組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1120184500

■■■■■■花府 ■■■■■■■112/09/08

■■■■■■■



花蓮縣政府  函 

97071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1號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呂亦鎔
電話：03-8462860#567
電子信箱：hide110@hlc.edu.tw

受文者：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教課字第11201845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120709CA0C_prin、0120709CA0C_ATTCH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稱國教署）委託國立中

正大學辦理「112年中小學國際教育-東區校長培力實施計畫

」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教署112年9月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20120709C 號函

辦理。

二、旨揭培力研習於112年9月26日（星期二）假國立東華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辦理，邀請貴校校長與會參加，請於112年9
月19日前協助填寫報名表（https://forms.gle/6L5LNGnTwXj1
2Uag8）。

三、如有疑義，請洽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邱助理或林助理

（05-2720411轉26257或26258）。

正本：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

學、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裝

訂

線

副 本
檔　　號：

保存年限：發文方式：電子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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